
收件日期： 案件編號： 

新竹市 0 至 6 歲育兒津貼加碼補助申復申請表 
 

幼 兒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民國出生年月日 

(幼兒)                  

申    復    項    目 設籍日期/列印時間 

幼
兒
符
合
資
格 

□申復  月津貼加碼，幼兒當月已設籍新竹市超過 1 個月 請 填 寫 設 籍 日 期 

最新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發證日期或戶籍謄本列印日期 

(戶口名簿發證日期於文件右上角處、戶籍謄本為列印日期) 請 填 寫 發 證 日 期 

□申復    月津貼加碼，幼兒當月尚未屆滿 6 足歲 

□申復    月津貼加碼，幼兒已於    月    日結束托育服務，未領取托育補助及托育補

助加碼(由核定機關查證，免檢具佐證資料) 

□申復    月津貼加碼，其他(如未就讀公共化幼兒園、已結束公費安置…)： 

(請敘明原因) 

家
長
符
合
資
格 

□申復    月津貼加碼，申請人：                   

(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其中一方)當月已設籍新竹

市超過 1個月 請 填 寫 設 籍 日 期 

最新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發證日期或戶籍謄本列印日期 

(戶口名簿發證日期於文件右上角處、戶籍謄本為列印日期) 請 填 寫 發 證 日 期 

切 結 書 

□本人已知悉有義務主動提供核定機關審查本津貼加碼所需正確相關資料，並同意受理單位調閱 

戶政、幼兒就讀狀況及托育補助等資料據以審查，倘有不實依法返還津貼加碼費用。 

申請人(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者)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聯繫電話：                     

受委託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與幼兒關係：          

受委託人聯繫電話：                   

※如有相關爭議影響申請人權益，將由受委託人負相關責任。 

受理資訊（以下資料由受理單位審核及填寫，未填寫視同未完成申復） 

申復日期是否為收到核定通知單次日起30日內     是□        否□ 

申復資料已齊備                               是□        否□       

□申請人(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最新戶口名簿(請提供記事欄位展開)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核定通知單正本 

□其他證明文件：                                           

受理單位(區公所承辦核章)： 


